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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艺职训〔2021〕4号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关于印发实训室安全管理规定（修订）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实训室安全管理规定（修订），于2021年4月15日经学校2021年第五次校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认真组织学习，贯彻执行。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2021年5月7日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实训室安全管理规定（修订）

为加强实训室的安全管理，保障师生员工的人身安全和学校财产免遭损失，特制定本规定。

1.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安全意识是做好安全工作的保证。实训指导教师及管理人员负有对参加实训课程的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责任。

2.实训室配备消防器材，消防器材要经常检查，保持良好状态，严禁在实训室内吸烟。

3.各实训室管理员协同实训教学负责人全程负责本学院实训室安全工作；实训指导教师是实训过程中的安全员，对实训过程的安全工作负责，特别是实训本身的安全工作。实训室安全员接受实训中心和后勤处的业务指导。

4.实训室管理员和实训教学负责人必须熟悉本室的安全要求及配备的消防器材的性能和使用方法；实训指导教师必须熟悉所授实训项目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和处理办法。

5.实训室内严禁用明火，不得使用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劣质电器，不得超负荷用电，不得擅自架设临时供电线路，电炉等加热性电器，用电期间不得离人。工作中若需要使用易燃、易爆物品，要指定地点、小心保管，在使用、搬运和保管中要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6.非工作需要或未经实训中心许可的人员，不得擅自进入实训室。

7.参加实训师生必须按要求在指定工位上作业，必须在实训教师指导下按操作规程进行，指导教师要讲清操作规程和安全注意事项，危险性项目全程要在指导教师的监护下进行。

8.仪器设备有故障，必须马上报告实训指导教师，不得擅自处理；应立即切断相应的电源、气源等，并听从实训指导教师、实训室管理员的指导，要沉着冷静，不要惊慌失措，注意保护现场，同时上报实训中心和所属学院，事后查清原因并写出故事分析与处理报告。

9.严格遵守环境保护工作的有关规定，不得随意排放废气、废液、废物，室内不许堆放杂物。

10.实训中心定期对各实训室进行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实训指导教师和实训室管理员每次实训结束或下班前必须做好安全检查，关闭电源、水源、气源、门窗并做好清洁卫生。在寒假、暑假以及法定节假日前要进行节前安全教育和安全检查。

11.未经实训指导教师、实训室管理员的许可，不得动用与本次实训无关的和本工位以外的其它仪器设备，严禁私插各类移动存储装置，严禁私拆实训室内各类教学设施、配件，私拆或偷窃配件者一经查出，将按校纪严肃处理，情节严重者交由上级部门处理。

12.本制度由实训中心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凡与本制度相抵触的，以本制度为准。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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